
建筑及装修材料使用说明书

幼儿园装修概况

装修房间：

一层：门厅、走廊、班级活动单元、卫生间、厨房等。

二层：走廊、班级活动单元、卫生间、活动室等。

幼儿园园舍装修内容

大厅及走廊

（1）天棚工程：轻钢龙骨吊顶天棚、大厅形象墙大芯板造型、刷墙固、走廊铝方通吊顶，走廊及等待区石膏板吊顶、走廊造型石膏板、走廊墙面基层处理、刷墙固；

（2）大厅形象墙造型油漆、大厅顶面乳胶漆、墙面喷刷涂料、大厅实木造型、栅栏制作、大厅门窗、走廊原顶喷黑处理（原顶喷黑处理，带灯打磨平整）、走廊吊顶墙面乳胶漆、走廊实木造型栅油漆工艺；

（3）大厅及走廊断桥隔热窗、走廊软包制作、走廊装饰柜定制一楼楼梯软包扶手； 

（4）楼地面装饰工程：大厅走廊地面整体找平、进门过门石、大厅走廊地面塑胶地垫、一楼楼梯地面铺设塑胶地垫；

（5）门窗工程：大厅双包门套、大厅及走廊窗台石 

（6）走廊储物柜制作

班级活动单元
教室装修：顶面造型吊顶、矿棉板吊顶、墙面乳胶漆、墙面造型背景墙（欧松板打底，0.3奥松板饰面）、教室过门石、教室地面整体找平、教室地面塑胶地垫、教室断桥隔热窗、教室门、窗帘盒制作、教室储物柜定制

强电工程：包括装饰射灯、LED灯、墙面装饰灯箱、排气扇、照明开关、插座、接线盒等；

（1）活动寝室等幼儿使用的房间应做暖性、有弹性的地面；儿童使用的通道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。

（2）幼儿经常出入的门边应加装防挤手门条，门上安装闭门器。

（3）墙裙1.00m－1.20m以下铺装易粘贴、清洁、擦洗装饰材料；所有墙边、墙角、门边、门角1.20m以下做圆弧处理或软包；顶棚宜采用不燃性材料吊顶。 

（4）室内墙面应具有展示作品和空间布置的条件，安装主题墙板。

（5）每个活动室安装交互式教学设备、网络信息点、广播点；预留可以安装内嵌式大电子显示屏的沟槽，槽内有多功能接电装置。

（6）每间活动室设置电源控制箱，活动室左前方设两组可同时使用的220v二孔、三孔电源安全插座，右前方和左、右后方各预留一组220v二孔、三孔电源安全插座。

（7）设照明灯和紫外线灯。紫外线灯要求开关设在教室门外1.8m以上，有条件的可安装可定时的开关。

卫生间

包括集成吊顶（轻钢龙骨，300*300铝扣板吊顶）、防滑地砖铺设、卫生间过门石、地面防水、蹲便下水开槽、洗手

柜制作、彩色卫生间隔断定制、卫生间门窗等

卫生间由厕所、盥洗室组成，并宜分间或分隔设置；盥洗室与厕所之间应有良好的视线贯通。

（2）卫生间所有设施的配置、形式、尺寸均应符合幼儿人体尺度和卫生防疫的要求。卫生洁具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盥洗池距地面的高度宜为0.50m－0.55m，宽度宜为0.40m－0.45m，水龙头的间距宜为0.55m－0.60m；大便器宜采用蹲式便器(尺寸适合幼儿使用)，大便器或小便槽均应设隔板，隔板处应加设幼儿扶手。厕位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0.70m×0.80m（宽×长），沟槽式的宽度宜为0.16m－0.18m，坐式便器的高度宜为0.25m－0.30m。

（3）卫生间墙砖铺设到顶，地砖应防滑和易于清洗，地面不应设台阶；下水管道宜采用PVC材料，有防臭功能。   

（4）采用细管径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，配用电子镇流器，也可采用防频闪性能好的其它节能光源，不宜采用裸管荧光灯具。

盥洗室

（1）盥洗室墙砖、地砖防滑和易于清洗，墙砖铺设到顶，地面不设台阶；下水管道采用PVC材料，有防臭功能。

（2）盥洗室安装与水龙头相对应数量的磨边圆角镜面，并按照幼儿园班额设置和卫生保健要求安装相适应的毛巾架。

（3）盥洗池墙角、台面边角做圆角处理；预留热水器接电和存放箱；设置卫生用品隔物间。

（4）盥洗室采用细管径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，配用电子镇流器，也可采用防频闪性能好的其他节能光源。

厨房

（1）砌块墙（M5.0混合砂浆，满足设计要求墙厚150mm）；

（2）给排水工程：污水管、厨房五金（包含，龙头，角阀，水盆等）;

（3）强电工程：包括照明灯、排气扇、照明开关、插座、接线盒等；

（4）厨房装修：集成吊顶、防滑地砖铺设、墙砖铺设、厨房地面防水、厨房地沟、厨房门窗、厨房拖把池制作、不锈钢柜体等。

 

办公室、储物间

办公室的装修包括矿棉板吊顶、墙面乳胶漆、办公室地砖铺设、办公室断桥隔热窗、办公室套装门、办公室照明等。

 （1）行政办公用房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，宜设存衣柜、书柜，并配有电源插座、网络接口、有线电视和电话接口。

 （2）地面铺装防滑地砖或木地板。

门卫房

（1）新建门卫房建筑；

（2）门卫房水电安装工程、强电工程;

（3）门卫室装修：矿棉板吊顶、墙面乳胶漆、地砖铺设、门卫室门窗。

会议室
（1）会议设置综合布线系统，并配有电源插座、网络接口、有线电视和电话接口。

（2）会议室房间照明标准值为0.75m水平面。

图书室

阅览室一体化设置，应便于划分阅览区、试听阅览区、借书区、图书存放区及整理工作室等空间。

（1）阅览室建设要求需满足承重需求。

（2）地面铺装防火地砖或不燃材料，墙裙1.00m－1.20m以下铺装易粘贴、清洁、擦洗装饰材料。

晨检室、保健及观察室

（1）卫生保健室的面积和形状应能容纳常用诊疗设备，并能满足视力检查的要求。

（2）设给水、排水设施。水池采用台面式，下水管道宜采用PVC材料，有防臭功能。

教职工卫生间

（1）卫生间具有天然采光、自然通风的条件，并应安置排气管道。无外窗卫生间，宜设置有防回流构造的排气通风竖井，并应安装机械排风装置。

（2）应采用水冲式卫生间，便盆是直冲式蹲便器，材料质量要高。

（3）卫生间内或卫生间附近设污水池和保洁柜。

（4）洗手间设高低洗手台面和洗手池，水盆上面安装磨边圆角镜面，肥皂盒应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，卫生间设置上挂有拖把的位置，安装抽拉卫生纸盒，便池台阶应安装防滑条。

（5）卫生间墙面铺瓷砖到顶，地砖全覆盖应防滑和易于清洗，外窗距室内楼地面1.70m以下部分应采取视线遮挡措施。每个便器之间要用隔板围成单独空间，隔板高度不应低于1.80m，有门有锁，便池台阶应安装防滑条。

（6）厕位蹲位距后墙不小于0.30m；前侧活动区宽不小于0.60m；两侧活动区宽：0.30m－0.45m。男厕内小便斗下口离地0.60m以下，深度1.10m以上（外开门），1.50m以上（内开门）宽度：0.80m以上，设隔断。

食堂设计

要符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、《青岛市中小学校（托幼机构）食堂标准管理规范》相关要求，符合食药监局的相关规定。

（1）厨房布局要求

厨房应自成一区，并与教室、幼儿活动用房应有一定距离。厨房应按工艺流程合理布局，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卫生标准和现行行业标准《饮食建筑设计规范》JGJ64的规定。应设主副食加工间、烹饪间、备餐间、主副食仓库、教职工餐厅、幼儿餐厅（也可与活动室共用）、辅助用房（开水间兼消毒间、炊事员更衣室、配电间等）。

食堂选址应远离污染源，距垃圾堆（场）、开放式厕所、粪池25m以上，环境整洁。

食堂总面积，按在园幼儿人均面积不小于1.50㎡设置，净高度不低于2.50m。食品处理区建筑面积应≥0.40㎡/人。切配烹饪场所面积应不小于食品处理区面积50%（全部用半成品烹饪的可适当减少）。

A.食品处理区应设置在室内，按照原料进入、原料加工、半成品加工、成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，并应能防止在存放、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；

B.食品加工处理流程应为生进熟出的单一流向。原料通道及入口、成品通道及出口、使用后的餐饮具回收通道及入口，宜分开设置；

C.食品处理区应设置专用的粗加工、烹饪、餐用具清洗消毒的场所，并应设置原料和（或）半成品贮存、切配及备餐。进行食品分装操作的，应分别设置相应专间。粗加工场所内应至少分别设置动物性食品和植物性食品的清洗水池，水产品的清洗水池应独立设置，应设专用于清洁工具的清洗水池。

(2) 地面与排水要求

A.地面应易于清洗、防滑，宜使用水磨石，并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及排水系统。排水沟应有坡度、沟内不应设置其他管路，侧面和底面接合处应有一定弧度，并设有可拆卸的不锈钢材质平面带小孔盖板。排水的流向应由高清洁操作区流向低清洁操作区，并有防止污水逆流的设计。

B.清洁操作区内不得设置明沟，地漏应能防止废弃物流入及浊气溢出。除主副食仓库外，其余各功能用房均应设置上下水口。

(3) 墙壁与门窗要求

A.厨房室内墙面、隔断及各种工作台、水池等设施的表面应采用无毒、无污染、光滑和易清洁的材料。墙面阴角宜做弧形，各房间墙壁瓷砖应铺设到墙顶。

B.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窗应设有防蝇纱网或设置空气幕，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各类专间的门应能自动关闭。室内窗台下斜45度或采用无窗台结构。

C.墙面与墙面或其它碰角处应做弧形处理，墙面拐角处应增设防护设施，如拐角处用不锈钢包裹，高度不低于1.20m。

(4) 屋顶与天花板要求

A.天花板与横梁或墙壁结合处有一定弧度；水蒸汽较多场所的天花板应有适当坡度。屋顶若为不平整的结构或有管道通过，应加设采用环保、防火且防霉不易剥脱的不燃材料吊顶。

B.加工间室内净高不应低于3.00m，宜设置有防回流构造的排气通风竖井，并应安装机械排风装置。

(5) 更衣场所要求

A.更衣场所与加工经营场所应处于同一建筑物内，宜为独立隔间且处于食品处理区入口处。

B.在门口处宜设有符合本条第八项规定的洗手设施。

(6) 库房要求

A.食品和非食品库房应分开设置。同一库房内贮存不同类别食品和物品的应区分存放区域，不同区域应有明显标识。

B.库房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存放架，距离墙壁、地面均在10cm以上。

C.除冷冻（藏）库外的库房应有良好的通风、防潮、防鼠等设施。

(7)专间设施要求

A.专间应为独立隔间，专间入口处应设置有洗手、消毒、更衣设施的通过式预进间。

B.以紫外线灯作为空气消毒设施的，紫外线灯（波长200－275nm）应按功率不小于1.50W／m3设置，紫外线灯应安装反光罩，强度大于70μW/c㎡。专间内紫外线灯应分布均匀，悬挂于距离地面2m以内高度。除专间（备餐间或售饭间）及水果间外，后厨其它场所及餐厅均不宜设紫外线消毒灯。

C.专间应设一个门，如有窗户应为封闭式（传递食品用的除外）。专间内外食品传送窗口应可开闭，大小宜以可通过传送食品的容器为准。

D.专间的面积应与就餐场所面积和供应就餐人数相适应。

(8) 洗手消毒设施要求

A.水龙头宜采用脚踏式、肘动式或感应式等非手触动式开关，并宜提供温水。

B.洗手消毒设施附近应设有相应的清洗、消毒用品。

C.要有干手用品或设施。

D.应有洗手消毒方法标识。

(9) 餐具消毒要求

A.采用化学消毒的，至少设有3个专用水池。采用人工清洗热力消毒的，至少设有2个专用水池。

B.清洗、消毒、保洁设备设施的大小和数量应能满足需要。

C.各类水池应以明显标识标明其用途。

(10) 防鼠、防虫害设施

A.加工经营场所可设置灭蝇设施。使用灭蝇灯的，应悬挂于距地面2m左右高度，且应与食品加工操作场所保持一定距离。

B.排水沟出口和排气口应有网眼孔径小于6mm的金属隔栅或网罩，以防鼠类侵入。伙房各外出口和主副食库房门口应设置不锈钢挡鼠板，高度60－65㎝。

C.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，防止害虫孳生。除虫灭害工作不得在食品加工操作时进行，实施时对各种食品应有保护措施。

D.杀虫剂、杀鼠剂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存放，应有固定的场所（或橱柜）并上锁。

(11) 采光照明设施要求

A.加工经营场所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，食品处理区工作面不应低于220lux，其他场所不宜低于110lux。光源应不改变所观察食品的天然颜色。

B.安装在暴露食品正上方的照明设施应使用防护罩。冷冻（藏）库房、大灶间应使用防爆灯。

(12) 废弃物暂存设施要求

A.废弃物容器应与加工用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。

B.废弃物容器应配有盖子，内壁应光滑以便于清洗。专间内的废弃物容器盖子应为非手动开启式。

D.木板面层选用免刨免漆实木地板。等室内装饰工程完工后方可打蜡。打蜡应均匀。

E. 木夹板基层必须固定牢固。防潮层没有遗漏。

幼儿园室外设计
4.1  幼儿园室外部分内容概况
（1）幼儿园大门、围墙：包括大门土建施工、墙面抹灰、墙面喷刷涂料、实心砖墙、金属扶手、栏杆、、电动伸缩门等；
（2）铺装等硬质景观：包括室外道路硬化、砖红色透水装人行道铺装、鹅卵石路铺装、塑胶场地及塑胶跑道铺装、硬质路面道牙、人造草皮铺装、石凳、室外旗杆基础、水池施工、车棚施工、混凝土管地洞装、沙池施工、油水分离池、动物饲养区、木桥、河石铺装基础等室外景观及硬质铺装施工、园区路面与市政道路对接路面硬化等；

（3）建筑外墙保温、喷涂及屋面防水：包括平面砂浆找平层、 屋面卷材防水、墙面一般抹灰、保温隔热墙面（3-5厚抹面胶浆，中间压入一层耐碱网格布）、墙面喷刷涂料等；




